附件2
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选点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保证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按照国家规范、标准和地方的有关规定，结合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德宏州不同类型的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在各类区域的选点办法。
第三条本管理办法中的“文明吸烟环境建设”是指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协调、建管并重、依法合规、改善环境”的基本思路和“先易后难、符合要求、方便实用”的建设要求，在德宏州范围内，针对在公共场所引导文明吸烟行为所开展的文明吸烟场所的建设。
第四条在德宏州建设的吸烟场所为室内吸烟房、室内吸烟室、室外吸烟亭、室外吸烟区四种类型。
第五条建设类型
1.室内吸烟房：指设立于室内公共场所，由专业厂家制式化生产，现场组装，内部空间能够完全封闭，全部依靠空气净化系统循环过滤烟气的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建设投入要使吸烟室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具备使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互不影响，满足吸烟、休闲、文化宣传等功能，面积在15㎡左右。建设地点主要在机场、4A（含）以上景区（点）、城市综合体、汽车客运站、政府行政（事业）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大型会堂）等区域。室内吸烟房主要投入设备包括：隔离设施、电子点烟器、烟蒂收集装置、烟气处理装置、文明吸烟引导标识、条凳、空调、客流量自动感应计数器、灭火器、一体净水器、消费者互动展示设备、文化宣传展板等。
2.室内吸烟室：指利用室内公共场所原有的房间，进行适当的装修改造，利用新风系统、自然通气、空气净化系统等方式排出烟气的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建设投入要使吸烟室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具备使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互不影响，满足吸烟、休闲、文化宣传等功能，面积在15㎡以上。建设地点主要在机场、4A（含）以上景区（点）、城市综合体、汽车客运站、政府行政（事业）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大型会堂）等区域。新建室内吸烟室主要投入设备包括：电子点烟器、烟蒂收集装置、烟气处理装置、文明吸烟引导标识、沙发（条凳）、茶几、空调、客流量自动感应计数器、灭火器、一体净水器、消费者互动展示设备、文化宣传展板等，会议中心、政务中心、服务场所接待区等有专人值守、专人管理的室内吸烟室可配置沙发和茶几。老旧吸烟室改造：可根据新建投入设备配置，补齐配套设备，严禁重复配置。同时，按照简洁明快，简单实用、绿色环保，可对老旧吸烟室内部装修，重点是地面、墙面、吊顶，改造标准为地面使用强化地板条、墙面使用环保乳胶漆、吊顶使用集成吊顶。室内吸烟室的装修改造标准不得超过1000元/平方米。
3.室外吸烟亭（非全封闭）：指设立于室外公共场所，具备遮阳挡雨功能的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建设投入要使吸烟亭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具备使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互不影响，满足吸烟者吸烟需求、遮阳挡雨、文化宣传等功能，面积2-15㎡左右。建设地点主要在机场、旅游景区（点）、城市综合体、汽车客运站、政府行政（事业）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大型会堂）等区域。主要投入设施设备包括一体化亭子、烟蒂收集装置、文明吸烟引导标识、简易座椅、太阳能照明设施、文化宣传展板等。
4.室外吸烟区：指露天设立于室外公共场所，划分出吸烟区域的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项目。建设投入要使吸烟区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划分开，并满足吸烟者吸烟需求，面积5㎡以上。建设地点主要在机场、旅游景区（点）、城市综合体、汽车客运站、政府行政（事业）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大型会堂）等，具备使吸烟者与非吸烟者互不影响的场所。主要投入设备包括烟蒂收集装置、太阳能照明、文明吸烟引导标识等。
第六条符合以下条件的场所，可以优先入选开展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目标场所：
1.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写字楼、国有企业等办公场所及周边区域。
2.大型综合商场、超市及周边区域。
3.凡是在政策和条件允许下人口密集、流量较大的汽车站、火车站（未建）、高铁站（未建）、高速公路服务区出入口等交通枢纽场所，步行街、商业街等室外场所。
4.4A级以上旅游景区、景点、居民小区广场等人员流动量较大的区域。
5.各县市和有关部门也可根据实际提出建设选点需求。
第七条选点流程
1.以各县市为单位，按照选点条件，坚持“先易后难、符合要求、方便实用”的要求，对辖区内相关区域进行规划选点（详见附件），并报送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县市规划选点报送情况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报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研究批准。
3.根据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的各县市文明吸烟环境建设种类、规格、选点区域等情况，确定建设类型及设施投入，并由全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对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统一采购。
第八条本办法由德宏州文明吸烟环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九条本办法自2019年7月2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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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
	具体地点
	数量（个）
	面积（平方米）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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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吸烟亭
	
	
	
	

	
	
	
	
	

	
	
	
	
	

	
	
	
	
	

	室外吸烟区
	
	
	
	

	
	
	
	
	

	
	
	
	
	

	
	
	
	
	


填表说明：室内场所具体地点要明确到相关建筑的具体区域，例如XX大楼XX座一层电梯口前行5米转角处。室外区域要明确到露天区域的具体位置，例如XX广场XX门左侧3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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